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聆訊  

有關反對／撤銷註冊等的聆訊  

提 交 證 據 的 程 序 完 結 後 ， 有 關 事 宜 便 視 作 “ 已 準 備 妥 當 ” 可 予 進 行 聆

訊 ， 並 須 列 入 “ 等 候 聆 訊 ” 名 單 內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聆 訊 日 期 會 按 列 入 等

候聆訊名單的次序定出。  

處 長 會 主 動 (規 則 第 74 (4 )及 ( 6 )條 )為 聆 訊 定 出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地 點 ， 然

後 以 書 面 方 式 通 知 各 方 。 處 長 會 就 正 式 定 出 的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地 點 ， 盡

量給予各方兩個月的通知。  

打 算 出 席 聆 訊 的 任 何 一 方 ， 須 於 根 據 規 則 第 74 (3 )或 ( 4 )條 送 交 的 通 知

的日期後的 14 日內，採用表格 T12 提交他打算出席的通知，並一併

繳付指明費用。該時限可予延展 (規則 第 94 條 )。不過，要求延展時限

的 任 何 一 方 須 向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其 他 每 一 方 送 交 該 要 求 的 副 本 (規 則 第

94 (2 )條 )。如註冊處在指明的 14 日內或任何議定的延展時限內，沒有

接獲表格 T12 及一併繳付的費用，便可視該方無意出席聆訊。  

根據規則第 87 條，處長可指示已提交表格 T12 及繳付指明費用的各

方 出 席 聆 訊 前 檢 討 。 根 據 規 則 第 87 (2 )條 ， 處 長 會 就 聆 訊 前 檢 討 的 日

期、地點及時間發出最少七日的通知。  

如沒有任何一方提交表格 T12，便可依據規則第 75 條處理；處長會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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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所 提 交 的 證 據 及 考 慮 所 提 交 的 書 面 陳 詞 (如 有 的 話 )， 在 沒 有 進 行 聆

訊的情況下決定有關事宜。  

提交及送交案例複印本及論點大綱  
 
處 長 會 根 據 案 件 的 情 況 ，向各 方 就 向註 冊 處提 交欲引用的案例複印本及

論點大綱，發出指示（例如反對人及申請人須分別於聆訊日期前至少 5 個

及 3 個辦公日向註 冊 處提 交案例複印本及論點大綱， 並 把 副本送交對

方）。  

出席聆訊的人士  

已 遵 行 規 則 第 74 (5 )條 的 規 定 的 任 何 一 方 或 其 代 表 ， 可 親 自 出 席 或 以

處長容許的其他方式出席聆訊 (規則第 76 (1 )條 )。處長一般會准許由大

律 師 、 現 有 紀 錄 所 載 此 事 的 代 理 人 、 正 式 授 權 人 員 (如 該 方 是 一 家 公

司 )或 合 夥 人 (如 該 方 是 合 夥 經 營 )代 表 出 席 。 聆 訊 會 公 開 進 行 (規 則 第

77 條 )。  

陳詞的先後次序  

根 據 法 例 第 43 章 ， 要 證 明 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應 予 接 納 ， 最 終 舉 證 責 任

須由註冊申請人承擔，因此他可作開審及結案陳詞。法例第 559 章則

並無該等推定；事實上情況更可能恰恰相反。  

 “ 在諸如這 項反對中 ，舉證責 任由反對 人承擔。反對 人須 證明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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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著相當可能出現混淆的相關情況” —  R EA C T Tr ade  Ma rk  [ 2000 ]  

R PC  285 一案 (第 287 頁 )。  

在 AUD I -MED  T rade  Ma rk  [ 1998 ]  R PC  863 一案中 (第 868 頁 )，處長表

示：  

 “ 在 EURO LA MB T r ad e  Ma rk  [1997 ]  RPC 279 一 案 中 ， Ge o f f r ey  

H ob bs 御 用 大 律 師 就 處 長 所 作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以 獲 委 任 人 身

分 主 持 聆訊 。 他 裁定 ， 就 處長 與 申 請人 的 關 係而 言 ， [條 例 ]第 [ 40 ]

條 是 中 立 的。 如 這說 法 正 確 ，則 難 以理 解 為 何 遇有 隨 後反 對 時 ，

申 請 人 應 負 上 較 大 的 責 任 … … 因 此 ， 難 以 在 [條 例 中 ]找 到 任 何 具

體 條 文 載 述可 在 反對 個 案 中 將整 體 責任 施 加 於 申請 人 …… 本 人 斷

定 ， [條 例 ]第 [1 2 ( 4 ) ]條 所 訂 的 責 任 由 反 對 人 承 擔 ， 他 須 證 明 ， 若

使 用 申 請 註冊 的 商標 ， 會 對 反對 人 的在 先 商 標 或其 聲 譽構 成 不 公

平 的 利 用 及／ 或 造成 損 害 。 如他 能 作出 如 此 證 明 ， 申 請人 為 免 申

請 遭 拒 絕 ， 便 須 證 明 他 仍 有 ‘ 適 當 因 由 ’ 使 用 申 請 註 冊 的 商

標。”  

有 關 反 對 註 冊 的 個 案 ， 陳 詞 的 先 後 次 序 (按 着 最 終 舉 證 責 任 )依 次 為 ：

反對人  —  申請人  —  反對人。  

至 於 由 註 冊 擁 有 人 以 外 的 人 提 出 的 撤 銷 註 冊 ( 以 不 予 使 用 為 理 由 除

外 ) 、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及 更 改 註 冊 的 申 請 個 案 ， 陳 詞 的 先 後 次 序 依 次

為：申請人  —  擁有人  —  申請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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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以 不 予 使 用 為 理 由 的 撤 銷 註 冊 的 申 請 個 案 ， 陳 詞 的 先 後 次 序 為 ：

擁有人  －  申請人  —  擁有人。  

至 於 在 各 方 之 間 的 非 正 審 申 請 ， 申 請 延 展 期 限 、 修 訂 狀 書 許 可 、 提 交

進 一 步 的 證 據 許 可 的 申 請 人 有 最 終 舉 證 責 任 。 因 此 陳 詞 的 先 後 次 序 依

次 為 ： 申 請 延 展 期 限 或 許 可 的 申 請 人  —  另 外 一 方  —  申 請 延 展 期

限或許可的申請人。  

就 交 相 申 請 而 言 ， 對 於 哪 一 方 應 有 權 開 始 陳 詞 及 回 應 ， 並 無 明 顯 的 規

定，須藉協議或由處長決定。  

聆訊所採用的語文  

在 處 長 席 前 進 行 的 聆 訊 的 任 何 一 方 ， 或 被 該 方 傳 召 作 證 的 任 何 證 人 ，

如 有 意 採 用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語 文 以 外 的 語 文 作 證 ， 須 向 處 長 及 另 一 方 就

他 的 打 算 發 出 最 少 10 日 的 事 先 書 面 通 知 。 允 許 有 關 行 動 的 權 力 屬 於

酌 情 決 定 權 。 處 長 如 允 許 有 關 行 動 ， 可 規 定 發 出 通 知 的 一 方 負 責 提 供

翻 譯 成 該 法 律 程 序 的 語 文 的 傳 譯 ， 並 可 就 誰 應 承 擔 有 關 費 用 一 事 發 出

指示 (規則第 78 條 )。  

口頭證據及盤問  

參閱《證據》一章的討論。  

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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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處 長 作 出 決 定 ， 他 須 向 各 方 送 交 通 知 ， 告 知 各 方 該 項 決 定 (規 則 第

91 (1 )條 )。  

凡 通 知 內 並 無 載 有 作 出 決 定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， 則 有 意 索 取 該 理 由 陳 述 的

任何一方，須採用表格 T12 提交要求，並一併繳付指明費用。有關表

格 及 費 用 須 在 通 知 的 日 期 後 的 一 個 月 內 送 達 註 冊 處 。 該 時 限 可 予 延 展

(規則第 94 條 )。索取理由陳述的一方在提交要求時，須同時向該法律

程序的其他每一方送交有關要求理由陳述的副本 (規則第 91 (3 )條 )。理

由陳述擬備後，便會送交該法律程序的每一方 (規則第 91 (2 )條 )。  

決定的上載  

經 聆 訊 後 發 出 的 決 定 理 由 陳 述 ， 應 上 載 於 我 們 的 網 址 。 如 案 件 以 書 面

聆 訊 的 方 式 處 理 ， 有 關 之 決 定 的 理 由 陳 述 亦 應 在 發 出 後 上 載 於 我 們 的

網址。  

上訴  

就 任 何 針 對 處 長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而 言 ， 時 間 由 送 交 載 有 該 項 決 定

的 “ 信 件 ” 的 日 期 起 計 算 ； 但 如 某 方 提 交 要 求 索 取 作 出 該 項 決 定 的 理

由陳述，則時間會由送交陳述的日期起計算 (規則第 91 (4 )條 )。雖然根

據 條 例 第 85 條 ， 上 訴 是 重 新 進 行 的 聆 訊 ， 但 若 能 取 得 處 長 的 決 定 的

詳 盡 理 由 ， 將 會 協 助 負 責 上 訴 的 法 院 審 理 有 關 案 件 。 因 此 ， 應 繼 續 採

用現行的做法，在考慮上訴時向處長要求提供書面理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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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 若 在 反 對 、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或 撤 銷 註 冊 的 程 序 中 獲 得 勝 訴 的 決 定 之 日

起計 28 日內 (按照規則第 91 (4 )條及高等法院規則第 55 號命令第 4 (2 )

條 規 則 計 算 )沒 有 收 到 上 訴 通 知 ， 有 關 商 標 的 申 請 或 註 冊 狀 況 將 會 相

應更改爲“申請已被拒絕”、“註冊已無效”或“註冊已被撤銷”。  

單方面聆訊  —  是否可予註冊  

審 查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的 法 定 架 構 載 於 條 例 第 42 條 及 規 則 第 13 至 14 條 。

參閱《審查申請》一章。  

規 則 第 13 (5 )條 訂 明 ， 如 處 長 認 為 申 請 不 符 合 註 冊 規 定 ， 申 請 人 可 提

交 進 行 聆 訊 的 要 求 。 根 據 規 則 第 13 (5 )條 ， 要 求 進 行 聆 訊 的 時 限 是 發

出 有 關 報 告 的 日 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。 除 非 根 據 並 符 合 規 則 第 13 (6 )條 的

要 求 提 出 延 展 申 請 ， 否 則 規 則 第 13 (5 )條 訂 明 的 時 限 不 可 延 展 (規 則 第

95 (1 ) ( c )條 )。  

提出進行聆訊的要求，無須使用指明表格，亦無須繳付任何費用。  

處理進行聆訊的要求  

收到進行聆訊的要求後，須注意下列各項：  

  如 屬 與 商 標 申 請 有 關 的 要 求 ， 須 核 實 該 要 求 是 根 據 規 則 第 13 (4 )

條於通知日期後的三個月內 (或根據規則第 13 (6 )條延展的時限 )送

達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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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 應 立 即 把 有 關 要 求 告 知 助 理 署 長 (聆 訊 )， 並 通 知 現 負 責 擬 備 是 否

可予註冊聆訊清單的同事；  

  如 接 獲 指 示， 應 發信 通 知 申 請人 所 定出 的 聆 訊 日期 、 時間 及 地 點

(規則第 74 (3 )條 )。必須就聆訊的日期給予申請人不少於 14 日通

知 (條例第 70 (2 )條 )。事實上，所給予的期限會較長，讓申請人有

時間遵行規則第 74 (5 )條的規定。  

  把聆訊日期輸入電腦系統；以及  

  透過電腦系統預約使用聆訊室 (如未預約 )。  

申請人現有的選擇  

如 申 請 人 打 算 出 席 聆 訊 ， 須 於 訂 明 聆 訊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地 點 的 通 知 的 日

期後的 14 日內，採用表格 T12 提交他打算出席聆訊的通知，並一併

繳付指明費用 (規則第 74 (5 )條 )。  

表格 T12 是作為通知處長一方打算出席聆訊，或要求提供決定理由陳

述 之 用 。 該 表 格 不 是 作 為 押 後 聆 訊 之 用 。 如 一 方 並 不 打 算 出 席 聆 訊 或

要 求 提 供 決 定 理 由 陳 述 ， 則 不 應 提 交 表 格 T12。 如 果 需 要 延 展 時 限 ，

須根據並符合規則第 13 (6 )條的要求以表格 T13 提出申請。  

雖 然 申 請 人 可 根 據 規 則 第 94 條 申 請 延 展 時 限 ， 以 提 交 他 打 算 出 席 聆

訊 的 通 知 ， 但 他 必 須 提 供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其 延 展 時 限 的 要 求 。 “ 申 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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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正 考 慮 如 何 着 手 辦 理 ” 、 “ 我 們 現 正 考 慮 是 否 提 交 證 據 ” 、 “ 我 們

現 正 考 慮 提 交 進 一 步 的 證 據 ” 或 “ 我 們 現 正 等 候 申 請 人 的 指 示 ” 等 並

非 准 予 延 展 時 限 的 理 由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規 則 第 74 (5 )條 訂 明 ， 申 請 人 須

在 14 日 內 提 交 他 打 算 出 席 聆 訊 的 通 知 ， 因 此 處 長 准 予 延 展 的 時 限 相

當可能會很短。  

申 請 人 提 交 打 算 出 席 聆 訊 的 通 知 後 ， 如 他 或 其 代 表 律 師 不 能 在 指 定 聆

訊 日 期 出 席 聆 訊 ， 或 有 其 他 充 分 理 由 ， 可 要 求 押 後 聆 訊 。 處 長 如 認 為

要 求 合 理 ， 便 會 指 定 新 的 聆 訊 日 期 及 通 知 申 請 人 。 處 長 通 常 不 會 押 後

聆 訊 超 過 一 次 。 如 該 項 申 請 受 到 具 相 對 理 由 的 異 議 ， 而 某 項 有 關 在 先

商 標 的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或 撤 銷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已 經 提 起 及 仍 然 待 決 ， 則

處長可押後聆訊。申請人須不時通知處長有關事態發展。  

如 申 請 人 未 能 提 交 打 算 出 席 聆 訊 的 通 知 ， 或 只 願 提 交 書 面 陳 詞 (必 須

在 指 定 進 行 聆 訊 的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前 送 達 )， 處 長 須 視 申 請 人 不 打 算 出

席聆訊，並會根據其現有的資料作出決定。  

在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聆 訊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14 日 後 呈 閱 有 關 檔 案 ， 以 查 核

是否收到表格 T12 或根據規則第 94 條延展時限的申請。應把有關情

況通知指定聆訊人員。任何延展時限申請均應知會指定聆訊人員。  

如申請人不打算出席聆訊，聆訊室的預約會被取消。  

凡 申 請 人 擬 提 交 處 長 席 前 以 供 考 慮 的 資 料 ， 均 須 採 用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

的形式陳示 (規則第 79 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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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附 證 物 的 書 面 陳 詞 ， 則 可 採 用 任 何 形 式 提 交 。 如 申 請 人 打算引用案

例及／ 或提供 論點大綱，須於聆訊日期至少 3 天前 (星 期六、星期日及 公

眾假期不計算在內 )向註 冊 處提 交案例複印本及論點大綱。  

出席聆訊的人士  

參閱“有關反對／撤銷註冊等的聆訊” 下的各段。  

作出決定後的程序  

根據條例第 42 (6 )條及規則第 91 (1 )條，處長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，有

關標記的註冊是否依據條例第 42 (5 )條獲接納 (聆訊過程隨即終止 )或依

據條例第 42 (4 )條被拒絕。  

凡通知書內並無載有作出決定的理由陳述，申請人可提交表格 T12 及

繳 付 指 明 費 用 ， 以 要 求 提 供 作 出 該 項 決 定 的 理 由 陳 述 。 申 請 人 須 在 送

交 決 定 通 知 的 日 期 後 的 一 個 月 內 ， 把 上 述 表 格 連 同 費 用 送 達 註 冊 處 。

有關時限可予延展 (規則第 94 條 )。  

如在拒絕商標註冊的決定日期起計 28 日內 (按照規則第 91 (4 )條及高等

法院規則第 55 號命令第 4 (2 )條規則計算 )沒有收到有關的上訴通知，

有關商標註冊申請的狀況將更改爲“申請已被拒絕”。  

決定的上載  

舊
有

版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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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決 定 的 理 由 陳 述 經 申 請 人 要 求 而 發 出 ， 該 理 由 陳 述 應 上 載 於 我 們 的

網址。每當申請人提交表格 T12 以示打算出席聆訊，即使最終沒有進

行 口 頭 聆 訊 而 僅 以 書 面 聆 訊 的 方 式 作 出 決 定 ， 有 關 之 決 定 的 理 由 陳 述

亦應在發出後上載於我們的網址。  

上訴  

參閱“有關反對／撤銷註冊等的聆訊” 下的各段。  

* **  

舊
有

版
本




